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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人社就〔2026〕61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

关于建立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7 部门关于健全创

业支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5 号），

结合本市创业工作实际，进一步提升本市创业孵化载体的服务能

级和孵化成效，更好发挥其支持创业、带动就业的载体作用，为

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有力支撑，现就建立本市重点创业孵化

载体名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象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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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所称创业孵化载体是指由依法设立的专业机构运营

的，为创业实体（包括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）提供公益或低成本

的孵化办公空间、孵化配套设施、孵化专业服务等支撑的各类载

体。创业孵化载体申报纳入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，应符合以下

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资质要求。创业孵化载体的运营机构为在本市合法经

营，具备创业孵化或企业管理服务相应专业资质，未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
（二）配套设施。具有一定规模的创业孵化场所、必要的基

础设施及附属设备，场地边界清晰、布局相对集中、隶属关系明确。

（三）服务能力。创业孵化功能完整，资源对接能力较强，

拥有与孵化规模相匹配的专业孵化服务团队。

（四）运营能力。具有2年以上运营创业孵化载体经验，创

业实体准入与退出机制、创业孵化服务规程、日常运作管理等管

理制度健全。

（五）孵化成效。每年在孵及新入孵创业实体达到一定数量，

创业孵化场地使用率及创业孵化成功率较高，带动就业效果明显。

二、区级名录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结合区域公共创业服务实际，积极

打造一批聚焦人工智能、先导产业、重点产业、新就业形态等领

域创业孵化的重点创业孵化载体，并根据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

名录对象范围，制定区级名录申报条件，组织开展区级重点创业

孵化载体名录申报及绩效评价工作。

各区应每年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创业孵化载体开展上一年度



— 3 —

工作绩效评价，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创业带动就业、创业孵

化实效、创业政策落实、创业孵化服务、创业活动组织及特色亮

点工作等，根据评价结果建立区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，并将

纳入名录的载体划分相应等次，其中“优秀”等次比例不超过 30%。

具体绩效评价办法应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及创业服务工作要

求，于年度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前确立。

三、市级名录

（一）发布年度通知及组织申报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每

年发布当年市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绩效评价通知，并根据创业带

动就业任务需要，结合当年度预算安排情况，确定当年度市级重

点创业孵化载体数量和各区申报要求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

据相关工作要求，将已纳入区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、且上一

年度工作绩效评价为优秀的创业孵化载体，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申报纳入当年市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绩效评价范围。

（二）确定市级名录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结合区级绩

效评价情况、参与市级创业活动情况、跨区域创业服务情况等，

开展市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绩效评价，确定创业孵化载体纳入市

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公示范围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纳入当年市级重点创业

孵化载体名录并向社会公布。

四、政策支持

（一）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每年可根据绩效评价等次给予

区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补助，所需资金从区级就业补助资金中列

支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年根据市级名录内重点创业孵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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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体绩效评价情况，分 2 档对相关载体给予补贴。其中，第一档

不超过年度市级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总数量的 40%，给予 50 万

元；其余为第二档，给予 30 万元。所需资金从市级就业补助资

金中列支。

（二）补助资金可用于重点创业孵化载体为创业者提供生产

经营场所等建设运营支出，以及开展项目孵化、项目推荐、创业

指导等创业服务相关支出。

五、日常管理

（一）市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委托第三方机构，开

展重点创业孵化载体绩效评价等工作，创业孵化载体应予以积极

配合。

（二）本市创业孵化载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纳入当年

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绩效评价范围：

1.自行放弃纳入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的；

2.不按要求配合开展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绩效评价的；

3.评价年度内运营机构发生变更，新的运营机构运营未满半

年或不具备基本条件的；

4.发生失信行为、违法行为的；

5.其他应限制纳入名录的情形。

（三）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3 年内

不再纳入本市重点创业孵化载体名录：

1.直接或间接协助在孵创业实体骗取套取财政补贴资金；

2.发生严重失信行为、重大安全事故、严重违法行为等。

（四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建设本市重点创业孵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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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体信息化系统，对名录申报、孵化服务、活动开展等实施数字

化动态管理。市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应用信息化系统，

推动建立系统集成、数字赋能、服务联动、科学管理的创业孵化

载体动态管理机制。市、区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等相关工作。

六、其他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6 年 3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6 —

抄送：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12日印发


